
國立宜蘭大學 112 學年度第 2 學期第 3 次教務會議紀錄 
 
開會時間：113 年 6 月 5 日(三)中午 12：10 
開會地點：行政大樓 5 樓第一會議室 
主持人：張允瓊教務長                                    紀錄：詹如意 
出  席：許惠貞委員、劉淑如委員(梁辰瑋組長代)、張介仁委員、王修璇委

員、賴軍維委員、李欣運委員、林世斌委員(林建堯主任代)、吳德

豐委員、林大森委員、游依琳委員(賴軍維院長代)、蕭瑞民委員、

裘家寧委員、林威廷委員、陳正虎委員(王宜達老師代)、謝哲隆委

員(楊士慧小姐代)、花國鋒委員、林連雄委員、高建元委員、錢膺

仁委員、吳錫聰委員、夏至賢委員、鄭辰旋委員、林建堯委員、陳

怡伶委員(王耀宗先生代)、彭世興委員(吳德豐院長代)、陳志鈞委員

(楊凱淯小姐代)、蕭政華委員、吳汶涓委員、張松年委員、林正峯

委員、陳大智委員、卓信宏委員、徐明藤委員。 
請  假：林進榮委員、吳宏達委員、何武璋委員、須文宏委員、羅盛峰委員、

黃朝曦委員、張世航委員、董逸帆委員、董至聖委員、賴裕順委員、

徐煒欽委員、劉翃宗委員、次郎哈尼委員 
列  席：楊屹沛組長、楊秋萍組長、蔡惠雅組長、楊淑婷組長、官淑蕙組長 

壹、主席報告(略)。 

貳、報告上次會議決議案執行情形(洽悉)。 

參、提案討論： 

提案一、修訂本校「學士班成績優異學生繼續修讀碩士學位作業要點」，提請

討論。(提案單位：教務處註冊課務組) 
說 明： 

一、 依(113.03.22)國際處「教育部 112 學年度第 1 學期專科以上學校維護

外國學生受教權益查核結果」通知辦理。 
二、 將現行法規名稱「一貫修讀學、碩士學位辦法」修正為「學士班成績

優異學生繼續修讀碩士學位作業要點」。 
三、 修正「預研生」等法規內文，並修正體例及調整條次。 
四、 檢附「國立宜蘭大學學士班成績優異學生繼續修讀碩士學位作業要

點」修正草案條文對照表及修正草案(略)。 
擬 辦： 

一、 經教務會議通過後實施。 
二、 請各系所「一貫修讀學、碩士學位辦法」統一逕予修正如下： 

(一) 法規名稱修正為「學士班成績優異學生繼續修讀碩士學位作業要

點」。 
(二) 法規條文中的「預研生」修正為「經核准預修碩士班課程學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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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調整條次，將「第一條」修正為「一、」，餘類推。 
(四) 法規末條「本辦法……施行」修正為「本要點……實施」。 

決 議：照案通過，如附件一。 
 
提案二、研擬修訂本校「學則」第四十一條，提請討論。(提案單位：教務處註

冊課務組) 
說 明： 

一、 檢附各校學退規定一覽表，經彙整 20 所國立大學有關學退之規定，

說明如下： 

(一) 無學退之規定：陽明交通大學、政治大學、台灣師範大學、彰化

師範大學、屏東大學、臺灣藝術大學、臺東大學、臺中教育大學。 

(二) 保留學退規定： 

1. 累計二次 1/2 學退：成功大學、清華大學、中興大學、中央大學。 
2. 累計三次 1/2 學退：中正大學。 
3. 連續二次 1/2 學退：宜蘭大學、高雄大學、聯合大學、嘉義大學。 
4. 一學期 1/2，次學期 1/3 學退：台灣大學。 
5. 其他： 

(1) 連續二學期平均分數皆低於 30 分學退：海洋大學。 
(2) 連續二學期或累計三學期學業平均成績不及格且歷年修習學

分數總數三分之二以上不及格：東華大學。 

二、 研擬本校是否取消因學業成績退學規定之「甲案」及「乙案」。 
(一) 甲案：取消學退規定(現行之期中學生學習預警制度仍將持續推

動，期在學校輔導機制下，讓學生學習與面對，並順利完成學業。）

優點： 
1. 鼓勵學習成效不佳的學生，仍有繼續學習的機會。 

2. 讓學生有足夠時間來調整學習步調。 

缺點： 

1. 延畢學生變多，修業屆滿終將離校。 

2. 學生無法提早調整學習策略（轉學其他校系或校內轉系），如期

完成學業。 

(二) 乙案：保留學退規定 
優點： 
1. 學生較易積極用功，透過輔導機制進而努力完成學業。 

2. 因學退，促使學生轉學進入合適學系繼續完成學業或提早選擇

校內轉系。 

3. 學生因為有學退考量，在選課上較能仔細評估並努力完成學習。 
缺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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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呈現學退人數。 

2. 學習成效不佳的學生，將因學退而離校。 
三、 檢附本校日間學制學士班學生近三年因學業成績退學人數統計表

(略)。 
四、 檢附「國立宜蘭大學學則」修正草案條文對照表及修正草案(略)。 

擬 辦： 
一、 若甲案通過，則續提校務會議通過後報請教育部備查。 
二、 於 113 學年度起實施。 

決 議：緩議。 
 
提案三、訂定本校「學生學術倫理教育實施要點」，提請討論。(提案單位：教

務處註冊課務組) 
說 明： 

一、 依 113.01.22 教育部臺教高(五)字第 113200084 號函說明，建議學校應

積極強化學術倫理相關措施，經與研發處協商後，依實施對象分立法

規因應。 
二、 檢附「國立宜蘭大學學生學術倫理教育實施要點」總說明、逐條說明

及草案(略)。 
三、 為避免適用中斷，俟二單位法規另訂後，原「學術倫理教育實施要點」

提送行政會議廢止。 
擬 辦：經教務會議通過後實施。 
決 議：照案通過，如附件二。 
 
提案四、修訂本校「暑修授課實施辦法」，提請討論。(提案單位：教務處註冊

課務組) 
說 明： 

一、 依 113.01.19 教育部臺教高(二)字第 1120130515 號函說明五，建議文

字酌修第三條及針對「就學役男」放寬暑修開課條件、選課人數不足

協助開課、媒合暑期跨校選課、跨校共開暑修課程、學分費收費標準

等專列條文。 
二、 檢附「國立宜蘭大學暑修授課實施辦法」修正草案條文對照表及修正

草案(略)。 
擬 辦：經教務會議通過後施行。 
決 議：照案通過，如附件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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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案五、113 學年度第 1 學期開設遠距課程案，提請審議。(提案單位：教務處

註冊課務組) 
說 明： 

一、 本案業經 113.04.19 人文及管理學院 112 學年度第 2 次課程委員會、

113.04.23 生物資源學院 112 學年度第 2 次課程委員會、113.04.24 電機

資訊學院 112 學年度第 2 次課程委員會、113.04.18 博雅學部 112 學年

度第 2 學期第 1 次課程委員會及 113.5.9.112 學年度第 2 學期第 1 次校

課程委員會議通過。 
二、 113 學年度第 1 學期遠距課程續開 7 門，新開 8 門，遠距課程教學計

畫大綱(略)。 
序
號 中文課名 開課系所 選別 學分數 遠距課程 備註 
1 綠色農業旅遊一 經管系 專選 1 非同步  
2 綠色農業旅遊二 經管系 專選 1 非同步  
3 GC王陽明帶你打土

匪 
通識教育中
心 

通識多元
選修 2 非同步  

4 GD 綠色能源與綠
色材料 

通識教育中
心 

通識多元
選修 2 非同步  

5 食品奈米科技導論 食品系 專選 2 同步  
6 互動遊戲程式設計 資工系 專選 3 非同步 新開 
7 資料科學 資工系 專選 3 非同步 新開 
8 軟體工程 資工系 專選 3 非同步 新開 

9 行動裝置程式設計 資工系碩士
班 專選 3 非同步 新開 

10 精準農業及生技產
業創業理論與應用 森資系 專選 2 收播  

11 多元健康之國際行
銷與跨域創業 

生動系碩士
班 專選 2 收播  

12 精準動物科技於樂
齡產業之應用 

生動系碩士
班 專選 2 收播 新開 

13 精準農園在高齡產
業之發展 

園藝系碩士
班 專選 2 收播 新開 

14 綠色照顧與高齡旅
遊 

生資院原住
民專班 專選 2 收播 新開 

15 高齡休閒運動與營
養 

生資院原住
民專班 專選 2 收播 新開 

擬 辦：經教務會議通過後，依規定辦理。 
決 議：照案通過。 
 
提案六、修訂本校「學生修讀雙主修辦法」，提請討論。(提案單位：教務處註

冊課務組) 
說 明： 

一、 增訂碩、博士班學生修讀雙主修之相關規定。 
二、 檢附「國立宜蘭大學學生修讀雙主修辦法」修正草案條文對照表及修

正草案(略)。 
擬 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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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經教務會議通過後施行。 
二、 請各學系(所、學位學程)訂定碩、博士班修讀雙主修之最低應修科目

及學分。 
決 議：緩議。 
 
提案七、修訂本校「學生選修輔系辦法」，提請討論。(提案單位：教務處註冊

課務組) 
說 明： 

一、 增訂碩、博士班學生選修輔系之相關規定。 
二、 檢附「國立宜蘭大學學生選修輔系辦法」修正草案條文對照表及修正

草案(略)。 
擬 辦： 

一、 經教務會議通過後施行。 
二、 請各學系(所、學位學程)訂定碩、博士班修讀輔系之最低應修科目及

學分。 
決 議：緩議。 
 
提案八、修正本校「教師教學評量實施要點」，提請討論。(提案單位：教學發

展中心) 
說 明： 

一、 「國立宜蘭大學教師教學評量實施要點」（以下簡稱本要點）現行條

文第二點略以，第二點第二條「向教育部或本校申請實施新式教學法

計畫實施第一年者」之課程評量結果不列入教師教學評量成績計算，

亦不納入追蹤輔導。為使「新式教學法計畫」之含義更具體且符應現

況，擬明確界定之。 
二、 於本要點增列「無效問卷」情形，說明如下： 

(一) 教學評量所有題項皆填答「非常不同意」者。 
(二) 學生缺課時數達三分之一，由授課教師填具「教學評量無效問卷

申請表」並提供佐證資料，向教學發展中心提出申請並通過者。 
前開規定係依據本校「學則」第三十一條「學生因請假（公假或

因懷孕、分娩或撫育三歲以下子女之需要而核准之事（病）、產

假除外）或曠課致某一科目缺課時數，達該科目全學期授課時數

三分之一者，該科學期成績以零分計」，比照辦理。 
三、 檢附「國立宜蘭大學教師教學評量實施要點」修正草案條文對照表及

修正草案(略)。 
擬 辦：經教務會議通過後實施。 
決 議：照案通過，如附件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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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案九、修正本校「外國學生及僑生修讀華語文課程實施要點」，提請審議。 (提
案單位：國際處) 

說 明： 
一、 依據教育部 112年 8月 11日臺教技(四)字第 1122302101B號函所附「專

科以上學校維護外國學生受教權益應行注意事項」與教育部 113 年 2
月 29 日臺教高(二)字第 1132200436H 號函所附「112 學年度第 1 學期

維護外國學生受教權益實地查核之審查意見」修訂本校外國學生及僑

生修讀華語文課程實施要點第二至四點規定。 
二、 本案業經 113 年 3 月 29 日 國際事務處 112 學年度第 2 次國際事務

會議修正通過後，提送本校 113 年 4 月 23 日 112 學年度第 2 學期第 2
次教務會議審議，惟會議決議緩議。經確認尚有 107 學年度入學之在

校學生，爰修正第二點實施對象後，重新提案審議。 
三、 檢附「國立宜蘭大學外國學生及僑生修讀華語文課程實施要點」修正

草案條文對照表及修正草案(略)。 
擬 辦：經教務會議通過後實施。 
決 議：照案通過，如附件五。 
 
提案十、修訂本校「通識教育課程修課要點」，提請討論。 (提案單位：博雅學

部) 
說 明： 

一、 本案業經 113.03.27通識教育中心 112學年度第 2學期第 2次課程委員

會議、113.04.18 博雅學部 112 學年度第 2 學期第 1 次課程委員會議通

過 
二、 修正第三點本校進修學士班/四技進修部通識課程分三大類表格之通

識多元選修領域。 
三、 檢附「國立宜蘭大學通識教育課程修課要點」修正草案條文對照表及

修正草案(略)。 
擬 辦：經教務會議通過後實施。 
決 議：照案通過，如附件六。 
 
提案十一、修訂休閒產業與健康促進學系聘請校外學者專家共同指導研究生

案，提請討論。 (提案單位：人文及管理學院) 
說 明： 

一、 本案業經休健系 113 年 3 月 26 日 112 學年度第二學期第 2 次系務會議

通過，復經本院 113 年 4 月 25 日 112 學年度第 5 次院務會議通過。 
二、 休健系運動與健康管理碩士班 R0914003 張宥心同學原指導教授李晟

瑋老師於 111 學年度離職至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公民教育與活動領導學

系任職，擬於 112 學年度第二學期起異動該同學指導教授為（校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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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詠奎老師與（校外）李晟瑋老師共同指導。 

班別 研究生 
姓名 

主指導 
教授姓名 

擬聘校外共同指導教授 
姓名 任職單位/職稱 備註 

運動與健

康管理碩

士班 
張宥心 黃詠奎 李晟瑋 

國立臺灣師範大

學公民教育與活

動領導學系/助理

教授 

現任或

曾任助

理教授 

擬 辦：經教務會議通過後續辦聘請事宜。 
決 議：照案通過。 
 
提案十二、終止工學院「防災科技學分學程」修習辦法案，提請討論。(提案單

位：工學院) 
說 明： 

一、 工學院「防災科技學分學程」自 105 學年至今申請人數：105-2 學期 2
人、107-1 學期 1 人、108-2 學期 5 人、109-112 學年無人申請，且 105
學年至今未曾有學生申請核發證書，故提請終止工學院「防災科技學

分學程」修習辦法，預計於 112-2 學期暫停開放申請，於 113 學年度

終止。 
二、 檢附終止說明書、「國立宜蘭大學工學院「防災科技學分學程」修習

辦法」、「國立宜蘭大學學分學程設置準則」(略)。 
擬 辦：經教務會議通過後辦理。 
決 議：照案通過。 
 
提案十三、建築與永續規畫研究所碩士班與印尼阿瑪加雅大學建築碩士班雙聯

學制修業規定及課程規劃案，提請討論。(提案單位：工學院) 
說 明： 

一、 本案經 113.1.3 112 學年度第 5 次所務會議、113.1.8 112 學年第 3 次院

務會議及 113.5.9 112 學年度第 2 學期第 1 次校課程委員會議通過。 
二、 檢附「國立宜蘭大學建築與永續規劃研究所碩士班與印尼阿瑪加雅大

學建築碩士班雙聯學制修業規定及課程規劃」(略)。 
擬 辦：經教務會議通過後辦理。 
決 議：照案通過。 
 
提案十四、修訂本校「智慧健康新農業跨域學分學程修習辦法」，提請討論。 (提

案單位：生物資源學院) 
說 明： 

一、 為簡化本案學程修讀與修畢審查相關行政作業程序，擬配合現行學程

審查行政作業方式，修訂本案辦法第二條、第三條、第六條，由主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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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位辦理學生申請修讀學程與學程證明之審核，並敘明學生申請學程

證明之流程。 
二、 本案經生資學院 112 學年度第 2 次課程委員會議通過。 
三、 檢附「國立宜蘭大學智慧健康新農業跨域學分學程修習辦法」修正草

案條文對照表及修正草案(略)。 
擬 辦：經教務會議通過後施行。 
決 議：修正後通過，如附件七。 
 
提案十五、擬請准予電機工程學系 114 學年度起進修學士班畢業證書加註「進

修學士班」之文字。 (提案單位：電機資訊學院) 
說 明： 

一、 本案業經電機工程學 112 學年度第 5 次系務會議(113.3.20)、電機資訊

學院 112 學年度第四次院務會議(13.5.1)審議通過。 
二、 近期多位老師反應，若為加強學生學習成效，應擬調整授課內容，降

低學生修讀難度，並配合於 114 學年度起進修學士班畢業證書加註「進

修學士班」的字樣。 
擬 辦：經教務會議通過後施行。 
決 議：照案通過，本案自 114 學年度入學起之進修學士班畢業證書加註「進

修學士班」字樣。 
 
伍、臨時動議：無。 

陸、散會：下午 1 時 40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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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宜蘭大學學士班成績優異學生繼續修讀碩士學位作業要點

修正草案條文對照表

修正後條文 現行條文 備註說明

國立宜蘭大學學士班成績優異

學生繼續修讀碩士學位作業要

點

國立宜蘭大學一貫修讀學、碩

士學位辦法

修正法規名稱

一、國立宜蘭大學（以下簡稱

本校）為鼓勵本校學士班優

秀學生繼續留在本校攻讀相

關系所碩士班，並期達到連

續學習之效果及縮短修業年

限，特訂定「國立宜蘭大學

學士班成績優異學生繼續修

讀碩士學位作業要點」（以

下簡稱本要點）。

第一條  為鼓勵本校大學部優

秀學生繼續留在本校攻讀相

關系所碩士班，並期達到連

續學習之效果及縮短修業年

限，特訂定本辦法。

1.修正體例並調

整條次。

2.修正「大學部」

為「學士班」

及部份文字。

二、學士班學生修畢應修畢業

學分達二分之一以上且成績

優異者，得於第六學期公告

期間起，向擬就讀之相關系

（所、學位學程）碩士班提

出申請。各系（所、學位學

程）錄取名額及甄選辦法由

各系（所、學位學程）自訂，

經系(所、學位學程)會議及教

務會議同意後公告實施。

第二條  大學部學生修畢應修

畢業學分達二分之一以上且

成績優異者，得於第六學期

公告期間起，向擬就讀之相

關系所碩士班提出申請。各

系所錄取名額及甄選辦法由

各系所自訂，經系（所）及

教務會議同意後公告實施。

1.調整條次

2.修正「大學部」

為「學士班」

及部份文字。

三、各系（所、學位學程）應

秉公平、公正原則受理學生

申請及決定經核准預修碩士

班課程學生名單，錄取名單

應送教務處處理相關事宜。

第三條  由各系所錄取之學生

兼具學士學位候選人及碩士

班預備研究生（以下簡稱預

研生）資格，各系所錄取名

單應送教務處處理相關事

宜。

1.調整條次

2.修正「預研生」

為「經核准預

修碩士班課程

學生」，並增

修部份內容。

四、經核准預修碩士班課程學

生，應於第八學期（含）前

取得學士學位，並參加本校

碩士班甄試或考試，經錄取

後始正式取得碩士班入學資

第四條  學生取得預研生資格

後，應於第八學期（含）前

取得學士學位，並參加本校

碩士班甄試或一般生入學考

試，經錄取後始正式取得該

1.調整條次

2.修正「預研生」

為「經核准預

修碩士班課程

學生」及部份

文字。

3.增列「經核准預

附件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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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正後條文 現行條文 備註說明 

格。其報到、註冊及入學後

之修業規定等事宜均依一般

碩士班錄取新生規定辦理。 

系所碩士班研究生資格。 修碩士班課程

學生」之碩士

入學相關規定

與一般碩士新

生相同。 

五、經核准預修碩士班課程學

生，於本校學士班所選修之

碩士班課程，其成績達七十

分以上者，可申請抵免三分

之二（含）為限之應修學分

數（不含論文學分），不受

本校學生抵免學分辦法有關

研究所抵免學分上限之限

制。但研究所課程若已計入

學士班畢業學分數內，不得

再申請抵免碩士班學分數。 
學分抵免應於入學當學期規

定時間內向註冊課務組提出

申請。 

第五條  錄取本校碩士班研究

生，於本校大學期間所選修

之碩士班課程，其成績達七

十分以上者，可申請抵免三

分之二（含）為限之應修學

分數（不含論文學分），不

受本校學生抵免學分辦法有

關研究所抵免學分上限之限

制。但研究所課程若已計入

大學部畢業學分數內，不得

再申請抵免碩士班學分數。 
學分抵免應於入學當學期規

定時間內向註冊課務組提出

申請。 

1.調整條次 
2.修正「大學部」

為「學士班」

及部份文字。 

 第六條  學生必須符合學士學

位與碩士學位之畢業規定，

方發給學、碩士學位證書。 

刪除條文 

 第七條  錄取學生所佔名額，

應包含於該學年度碩士班招

收名額中。 

刪除條文 

六、本要點經教務會議通過後

實施。 
第八條  本辦法經教務會議通

過，陳請校長核定後公布施

行。 

1.調整條次 
2.修正部份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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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宜蘭大學學士班成績優異學生繼續修讀碩士學位

作業要點 
  

113 年 6 月 5 日 112 學年度第 2 學期第 3 次教務會議通過 

（完整修訂歷程，詳條文末） 

一、國立宜蘭大學（以下簡稱本校）為鼓勵本校學士班優秀學生繼續留在本校攻讀

相關系所碩士班，並期達到連續學習之效果及縮短修業年限，特訂定「國立宜

蘭大學學士班成績優異學生繼續修讀碩士學位作業要點」（以下簡稱本要點）。 
二、學士班學生修畢應修畢業學分達二分之一以上且成績優異者，得於第六學期公

告期間起，向擬就讀之相關系（所、學位學程）碩士班提出申請。各系（所、

學位學程）錄取名額及甄選辦法由各系（所、學位學程）自訂，經系(所、學位

學程)會議及教務會議同意後公告實施。 
三、各系（所、學位學程）應秉公平、公正原則受理學生申請及決定經核准預修碩

士班課程學生名單，錄取名單應送教務處處理相關事宜。 

四、經核准預修碩士班課程學生，應於第八學期（含）前取得學士學位，並參加本

校碩士班甄試或考試，經錄取後始正式取得碩士班入學資格。其報到、註冊及

入學後之修業規定等事宜均依一般碩士班錄取新生規定辦理。 
五、經核准預修碩士班課程學生，於本校學士班所選修之碩士班課程，其成績達七

十分以上者，可申請抵免三分之二（含）為限之應修學分數（不含論文學分），

不受本校學生抵免學分辦法有關研究所抵免學分上限之限制。但研究所課程若

已計入學士班畢業學分數內，不得再申請抵免碩士班學分數。 
學分抵免應於入學當學期規定時間內向註冊課務組提出申請。 

六、本要點經教務會議通過後實施。 
 
 

 

 

 

 

 

 

 

【完整修訂歷程】 
 95 年 2 月 24 日九十四學年度第二學期第一次教務會議通過 

98 年 3 月 20 日九十七學年度第二學期第一次教務會議修正通過 
104 年 3 月 24 日 103 學年度第二學期第一次教務會議修正通過 

113 年 6 月 5 日 112 學年度第 2 學期第 3 次教務會議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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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宜蘭大學學生學術倫理教育實施要點草案總說明 
 

為提升碩、博士班學生學術倫理素養，具備從事研究工作所需正確倫理

認知與態度，擬訂「國立宜蘭大學學生學術倫理教育實施要點」，主要內容

如下： 

 

一、本要點宗旨。（草案第一點） 

二、本要點實施對象。（草案第二點） 

三、本要點課程實施方式。（草案第三點） 

四、本要點訂定程序。（草案第四點） 

附件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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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宜蘭大學學生學術倫理教育實施要點草案逐條說明 
條文 備註說明 

一、國立宜蘭大學（以下簡稱本校）為提升碩、博士班學生學

術倫理素養，具備從事研究工作所需正確倫理認知與態

度，特訂定「國立宜蘭大學學生學術倫理教育課程實施要

點」（以下簡稱本要點）。 

本要點宗旨。 

二、本要點實施對象為本校碩、博士班學生。 本要點實施

對象。 

三、學術倫理教育課程實施方式： 

(一)本校碩、博士班學生於每學期註冊後，由教務處將學生資

料建置於「臺灣學術倫理教育資源中心」平台。 

(二)學生透過「臺灣學術倫理教育資源中心」教學平台，修習

線上課程並通過測驗者，始得申請學位考試。 

(三)碩、博士班學生參與其他單位辦理之學術倫理教育課程

者，需取得主辦單位核發的修課證明，始得認列。 

本要點課程

實施方式。 

四、本要點經教務會議通過後實施。 本要點訂定

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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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宜蘭大學學生學術倫理教育課程實施要點 

113 年 6 月 5 日 112 學年度 2 學期第 3 次教務會議通過 

一、國立宜蘭大學（以下簡稱本校）為提升碩、博士班學生學術倫理素養 

，具備從事研究工作所需正確倫理認知與態度，特訂定「國立宜蘭大

學學生學術倫理教育課程實施要點」（以下簡稱本要點）。 

二、本要點實施對象為：本校碩、博士班學生。 

三、學術倫理教育課程實施方式： 

(一)本校碩、博士班學生於每學期註冊後，由教務處將學生資料建置 

    於「臺灣學術倫理教育資源中心」平台。 

(二)學生透過「臺灣學術倫理教育資源中心」教學平台，修習線上課 

    程並通過測驗者，始得申請學位考試。 

(三)碩、博士班學生參與其他單位辦理之學術倫理教育課程者，需取 

    得主辦單位核發的修課證明，始得認列。 

四、本要點經教務會議通過後實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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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宜蘭大學暑修授課實施辦法  修正草案條文對照表 
  

修 正 後 條 文 現 行 條 文 備 註 說 明 
第 三 條 本校學生暑期修讀課

程限下列情形之一者： 
一、必修科目不及格須重修者。 
二、因轉學、轉系（科）須補修

轉入年級前之必修科目者。 
三、應屆畢業生因缺修學分須補

足學分始得畢業者。 
四、修習輔系、雙主修（學位）、

學分學程者。 
五、專簽核准者。 
六、依學則第三十八條之二申請

學士班就學期間彈性修業，如遇

課程衝堂或其他不可抗力因素

而無法選課者。 
未符合上述規定而選課者，若經

查出則逕予刪除，並不予退費。 

第 三 條 本校學生暑期修讀必

修課程限下列情形之一者： 
一、必修科目不及格須重修者。 
二、因轉學、轉系（科）須補修

轉入年級前之必修科目者。 
三、應屆畢業生因缺修學分須補

足學分始得畢業者。 
四、修習輔系、雙主修（學位）、

學分學程者。 
五、專簽核准者。 
六、依學則第三十八條之二申請

學士班就學期間彈性修業，如遇

課程衝堂或其他不可抗力因素

而無法選課者。 
未符合上述規定而選課者，若經

查出則逕予刪除，並不予退費。 

依 113.01.19教育部臺教

高(二)字第 1120130515
號函說明五，建議文字

酌修。 

第 三 條之一 依學則第三十八

條之二申請學士班就學期間彈

性修業者，若有暑修需求，本校

得協助學生進行暑修開課、跨校

選課或跨校合作共同開設暑修

課程，其學分費不受選課人數不

足影響，依暑修收費基準收取。 

 依 113.01.19教育部臺教

高(二)字第 1120130515
號函說明五，建議針對

「就學役男」放寬暑修

開課條件、選課人數不

足協助開課、媒合暑期

跨校選課、跨校共開暑

修課程、學分費收費標

準等增訂專文。 

 

  

附件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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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宜蘭大學暑修授課實施辦法 
92 年 12 月 19 日 92 學年度第 1 學期第 3 次教務會議通過 
96 年 12 月 28 日 96 學年度第 1 學期第 2 次教務會議通過 

教育部 97 年 1 月 23 日台高（二）字第 0970008053 號函備查 
103 年 3 月 25 日 102 學年度第 2 學期第 1 次教務會議通過 

教育部 103 年 5 月 27 日臺教高（二）字第 1030067375 號函備查 
 105 年 3 月 29 日 104 學年度第 2 學期第 1 次教務會議通過 

教育部 105 年 5 月 10 日臺教高（二）字第 1050061217 號函備查 
107 年 3 月 30 日 106 學年度第 2 學期第 1 次教務會議通過 

教育部 107 年 5 月 28 日臺教高（二）字第 1070067597 號函備查 
108 年 3 月 19 日 107 學年度 2 學期第 1 次教務會議修正通過 

112 年 11 月 16 日 112 學年度 1 學期第 2 次教務會議修正通過 
113 年 1 月 19 日教育部臺教高(二)字第 1120130515 號函備查 

113 年 6 月 5 日 112 學年度 2 學期第 3 次教務會議通過 
 

第 一 條 本辦法依據「大學法」第二十八條訂定之。 
第 二 條 本校為提供學生彈性之修業規劃及學校充分利用教學資源，依規定

得於暑期開班授課（以下簡稱暑修）。每一學分授課總時數，不得少

於十八小時 
第 三 條 本校學生暑期修讀必修課程限下列情形之一者： 

一、必修科目不及格須重修者。 
二、因轉學、轉系（科）須補修轉入年級前之必修科目者。 
三、應屆畢業生因缺修學分須補足學分始得畢業者。 
四、修習輔系、雙主修（學位）、學分學程者。 
五、專簽核准者。 
六、依學則第三十八條之二申請學士班就學期間彈性修業，如遇課

程衝堂或其他不可抗力因素而無法選課者。 
未符合上述規定而選課者，若經查出則逕予刪除，並不予退費。 

第三條之一  依學則第三十八條之二申請學士班就學期間彈性修業者，若有暑

修需求，本校得協助學生進行暑修開課、跨校選課或跨校合作共同

開設暑修課程，其學分費不受選課人數不足影響，依暑修收費基準

收取。 
第 五 條 學生暑修不得同時重覆修習同一科目，總選課學分以不超過十學分

為限，畢業班同學不得超過十二學分。 
第 六 條 每一位教師暑修開課以六學分為限；每班開班最低人數限制為十六

人或應屆畢業班同學達十人即可開班，未達開班人數之課程，經授

課教師同意減收鐘點費，並報請教務處核准後，始得開班。 
第 七 條 學科名稱及學分數相同之科目，經授課老師及系（中心）主任同意

後，可跨系、跨部、跨制及跨校選課；但跨校選課須以本校暑修未

開設之科目為限。 
第 八 條 學生參加暑修，應依規定繳納學分費，並完成選課手續。各課程開

課後，除因疾病（需檢具公立醫院或教學醫院或其他正式證明文

件）或退學不能完成修課者，可於規定時間內依退費標準申請退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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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已登記繳費者，一律不得申請退費。 
第 九 條 學生暑修成績考查規定如下： 

一、成績及格與否，均應登記於歷年成績表內。 
二、所修學分數與成績，不與學期所修學分數與學期成績合併計

算，但應併入畢業總學分與畢業成績計算。 
第 十 條 教師授課鐘點費，依照教師鐘點費支給標準發給。 
第十一條 其它未規定者，悉依本校學則有關規定辦理。 
第十二條 本辦法經教務會議通過後實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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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宜蘭大學教師教學評量實施要點 

修正草案條文對照表 

修 正 條 文 現 行 條 文 說 明 

一、國立宜蘭大學(以下簡稱本校)為提

供教師了解學生對教學內容、方式

及學習效果之反應，藉以改進教

學、提昇教學品質以增進教學績

效，特訂定「國立宜蘭大學教師教

學評量實施要點」(以下簡稱本要

點)。 

一、國立宜蘭大學(以下簡稱本校)為提

供教師了解學生對教學內容、方式

及學習效果之反應，藉以改進教

學、提昇教學品質以增進教學績

效，特訂定「國立宜蘭大學教師教

學評量實施要點」(以下簡稱本要

點)。 

本點未修正。 

二、本校所有開設課程除校外實習、專

題製作及專題研究外，均應接受評

量，課程評量結果三點五以下者(必

修經調增零點二分)，依據「國立宜

蘭大學教師教學評量追蹤輔導措

施」辦理。惟具下列任一情形者，

不列入教師個人教學評量成績計

算，亦不納入追蹤輔導： 

(一)三人以上合開課程。 
(二)當學期課程實施創新教學法如

全英語授課、執行教育部教學

型計畫或教學實踐研究計畫

者。 

(三)教師教學評量填答率低於百分

之五十者。 

二、本校所有開設課程除校外實習、專

題製作及專題研究外，均應接受評

量，下列情形該課程評量結果不列

入教師個人教學評量成績計算，亦

不納入追蹤輔導： 
(一)三人以上合開課程。 
(二)向教育部或本校申請實施新式

教學法計畫實施第一年者。 
(三)填答樣本數三人以下者。 

(四)教師教學評量填答率低於百分

之五十者。 
前項第一、二款經教師申請後得列

入個人教學評量成績計算，惟教師

若無其他可供計算教學評量成績之

課程時，則第三、四款亦得經申請

列入。 

1. 為明定評量

結果未達標

準之後續處

理依據，將

現行條文第

六點修正移

列於本點，

並酌作文字

修正。 
2. 明定第一項

第二款「新

式教學法計

畫」之定義。 
3. 為 符 應 現

況，刪除第

一項第三款

及第二項，

並 變 更 款

次。 
三、教師教學評量施測結果具下列任一

情形者，視為無效問卷，不列入整

體統計分析及教師教學評量成績計

算： 
(一)教學評量所有題項皆填答「非常

不同意」者。 
(二)學生缺課時數達三分之一，由授

課教師填具「教學評量無效問

卷申請表」並提供佐證資料，

向教學發展中心提出申請並通

過者。 

 增訂無效問卷

情形。 

四、教學評量於每學期規定時間實施，

各授課教師應配合執行。 
三、教學評量於每學期規定時間實施，

各授課教師應配合執行。 
因 增 訂 第 三

點，變更點次。 

附件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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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教師因升等、進修、延長服務、教

學傑出教師遴選或兼任教師之續聘

等需求，可逕自系統上下載相關「教

學評量統計表」；各單位因業務需

要，經申請並審核通過後，由教學

發展中心提供教師之「教學評量統

計表」紀錄。 

四、教師因升等、進修、延長服務、優

良教師選拔或兼任教師之續聘等

需求，可逕自系統上下載相關「教

學評量統計表」；各單位因業務需

要，經申請並審核通過後，由教學

發展中心提供教師之「教學評量統

計表」紀錄。 

1. 酌作文字修

正。 
2. 因增訂第三

點，變更點

次。 

六、教學評量結果除納入專任教師績效

評鑑、教學傑出教師遴選及各項教

學獎助計畫申請審核參考外，各系

級單位應依教學評量結果，召開教

學改善會議提出教學改善計畫，以

期改善教學品質。教學改善計畫送

院級單位審議後，續送教與學精進

委員會檢視執行情形。 

五、教學評量結果除納入專任教師績效

評鑑、教學傑出教師遴選及各項教

學獎助計畫申請審核參考外，各系

級單位應依教學評量結果，召開教

學改善會議提出教學改善計畫以

期改善教學品質。教學改善計畫送

院級單位審議後，續送教與學精進

委員會檢視執行情形。 

1. 酌作標點符

號修正。 
2. 因增訂第三

點，變更點

次。 

 六、教師個人課程教學評量或合開課程

教學評量，未達本校規定標準者，

應填寫說明單，並接受本校相關輔

導措施。 

本點移列至修

正 條 文 第 二

點，爰予刪除。 

七、本要點經教務會議通過後實施。 七、本要點經教務會議通過後實施。 本點未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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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宜蘭大學教師教學評量實施要點 

97年4月25日 96學年度第2學期第1次教務會議通過 
101年10月19日 101學年度第1學期第1次教務會議通過 

103年3月25日 102學年度第2學期第1次教務會議修正通過 
103年10月8日 103學年度第1學期第1次教務會議通過 

103年11月18日 103學年度第1學期第2次教務會議修正通過 
103年12月23日 103學年度第1學期第3次教務會議修正通過 
110年12月23日 110學年度第1學期第3次教務會議修正通過 
111年12月20日 111學年度第1學期第3次教務會議修正通過 

113年3月21日 112學年度第2學期第1次教務會議修正通過 
113年6月5日 112學年度第2學期第3次教務會議通過 

 

一、國立宜蘭大學(以下簡稱本校)為提供教師了解學生對教學內容、方式及學習效果之反應，

藉以改進教學、提昇教學品質以增進教學績效，特訂定「國立宜蘭大學教師教學評量實施

要點」(以下簡稱本要點)。 

二、本校所有開設課程除校外實習、專題製作及專題研究外，均應接受評量，課程評量結果三

點五以下者(必修經調增零點二分)，依據「國立宜蘭大學教師教學評量追蹤輔導措施」辦

理。惟具下列任一情形者，不列入教師個人教學評量成績計算，亦不納入追蹤輔導： 

(一)三人以上合開課程。 

(二)當學期課程實施創新教學法如全英語授課、執行教育部教學型計畫或教學實踐研究計

畫者。 

(三)教師教學評量填答率低於百分之五十者。 

三、教師教學評量施測結果具下列任一情形者，視為無效問卷，不列入整體統計分析及教師教

學評量成績計算： 

(一)教學評量所有題項皆填答「非常不同意」者。 

(二)學生缺課時數達三分之一，由授課教師填具「教學評量無效問卷申請表」並提供佐證

資料，向教學發展中心提出申請並通過者。 

四、教學評量於每學期規定時間實施，各授課教師應配合執行。 

五、教師因升等、進修、延長服務、教學傑出教師遴選或兼任教師之續聘等需求，可逕自系統

上下載相關「教學評量統計表」；各單位因業務需要，經申請並審核通過後，由教學發展

中心提供教師之「教學評量統計表」紀錄。 

六、教學評量結果除納入專任教師績效評鑑、教學傑出教師遴選及各項教學獎助計畫申請審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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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考外，各系級單位應依教學評量結果，召開教學改善會議提出教學改善計畫，以期改善

教學品質。教學改善計畫送院級單位審議後，續送教與學精進委員會檢視執行情形。 

七、本要點經教務會議通過後實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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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宜蘭大學外國學生及僑生修讀華語文課程實施要點 
修正草案條文對照表 

修 正 規 定 現 行 規 定 說 明 

二、實施對象： 

(一)  一百十三學年度前以外

國學生入學管道入學之學

士班學生。 

(二)  一百十三學年度前入學

之學士班僑生畢業自非華

語學校者，惟已修畢國文

一、二者不在此限。 

(三) 一百十四學年度起以外國

學生管道入學及以僑生管

道入學且所就讀系所以中

文授課之大學部、碩士班

及博士班學生，惟畢業自

華語學校之學生不在此

限。 
 
 
 
 

 

 

三、華語文課程為上開實施對象之 

必修課程，不受本校學生選課辦

法最低開課人數之限制。 

 

 
四、華語文課程分級制度： 

(一)  分級依據： 

1.本要點之實施對象，應於入

學後參加由本校語言教育中心

實施之華語文能力分級測驗，

依測驗結果修習「華語文一」或

「華語文二」課程。 

2.入學前二年內已領有國家華

語測驗推動工作委員會舉辦之

「華語文能力測驗」(Test of 

Chinese as a Foreign 

Language, TOCFL)(以下簡稱

華語文能力測驗)證書者，依證

書級別修習課程。 
 

二、實施對象： 

(一) 一百零四學年度起以

外國學生入學管道入學

之學士班學生，應參加

本校華語文測驗。 

(二) 一百零七學年度起入

學之學士班僑生畢業自

非華語學校者，得提出

申請，經測驗結果認定

其中文能力不足以修習

國文課程者，得免修國

文一、二，並改修習華語

文一、二。 
 
 
 
 
 

 

 

 

三、華語文課程為所有入學學士 

班外國學生之必修課程，不

受本校「學生選課辦法」最

低開課人數之限制。 
 

四、外國學生華語文課程分級制

度： 

(一)  分級依據： 

1.入學後由本校語言教育中

心實施華語文能力分級測驗，

依測驗結果修習「華語文一」

或「華語文二」課程。 

2.入學前二年內已領有國家

華語測驗推動工作委員會舉

辦之「華語文能力測驗」(The 

Test of Chinese as a 

Foreign Language, 

TOCFL)(以下簡稱華語文能力

測驗)證書者，依證書級別修

習課程。 

一、依據教育部專科 
以上學校維護外國學 
生受教權益應行注意 
事項第五點修正規定 
「為強化學生華語文 
能力，應開設華語文 
課程，且不得作為通 
識課程之替代課程。」 
刪除「得提出申請，經 
測驗結果認定其中文 
能力不足以修習國文 
課程者，得免修國文 
一、二，並改修習華語 
文一、二。」等文字。 

 
二、依據教育部 112 
學年度第 1學期維護 
外國學生受教權益實 
地查核之審查意見， 
實施對象納入以中文 
授課之碩博士班外國 
學生，將僑生一併列 
入，並略作文字修正。 
 
三、配合上開規定， 
略作文字修正，刪除 
引號。 
 

 

四、刪除「外國學生 
」等文字，分級依據 
與英文名稱略作文字 
修正。 
 
 
 
 
 
 
 
 
 
 
 
 
 

附件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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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 正 規 定 現 行 規 定 說 明 

 (二)實施方式： 

1.測驗結果為入門(A1)、基礎

(A2)等級者，修業期間應依序修畢

「華語文一」、「華語文二」課程或

取得「華語文能力測驗」流利級

(C1)以上證書者，始具備華語文能

力畢業資格。 

 2.測驗結果為進階(B1)、高階

(B2)等級者，修業期間須修畢「華

語文二」課程或取得「華語文能力

測驗」流利級(C1)以上證書為止。 

(二)實施方式： 

1.測驗結果為入門(A1)、基礎

(A2)等級者，入學當學期須修習

「華語文一」課程，成績及格者，

須於次學期繼續修習「華語文

二」課程；成績不及格者，次學

期仍應繼續修習「華語文一」課

程至及格或取得「華語文能力測

驗」高階級以上證書為止。入學

後修畢「華語文一」課程與「華

語文二」課程且成績合格者，或

取得「華語文能力測驗」高階級

以上證書者，始具備華語文能力

畢業資格。 

 2.測驗結果為進階(B1)、高階

(B2)等級者，入學當學期須修習

「華語文二」課程，成績及格者，

或取得「華語文能力測驗」高階

級以上證書者，始具備華語文能

力畢業資格；未取得華語文能力

畢業資格者，次學期仍應繼續修

習「華語文二」課程至及格或取

得「華語文能力測驗」高階級以

上證書為止。 

五、考量休學、轉學 
等特殊情形學生，實 
施方式改為修業期間 
應依序修畢「華語文 
一」、「華語文二」課程， 
取得「華語文能力測 
驗」級別修正為流利 
級(C1)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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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宜蘭大學外國學生及僑生修讀華語文課程實施要點 
104 年 5 月 29 日 103 學年度第 2 次國際事務會議通過 

104 年 6 月 2 日 103 學年度第 2 學期第 3 次教務會議通過 
106 年 10 月 17 日 106 學年度第 1 次國際事務會議通過 

107 年 3 月 13 日 106 學年度第 2 次國際事務會議通過 
107 年 3 月 30 日 106 學年度第 2 學期第 1 次教務會議通過 

108 年 3 月 18 日 107 學年度第 2 次國際事務會議通過 
108 年 4 月 23 日 107 學年度第 2 學期第 2 次教務會議通過 

112 年 2 月 15 日 111 學年度第 2 次國際事務會議通過 
112 年 3 月 14 日 111 學年度第 2 學期第 2 次教務會議通過 
113 年 3 月 29 日 112 學年度第 2 次國際事務會議修正通過 

113 年 6 月 5 日 112 學年度第 2 學期第 3 次教務會議通過 
 

一、 國立宜蘭大學(以下簡稱本校)為提升外國學生及僑生之華語文能力，特訂定

「國立宜蘭大學外國學生及僑生修讀華語文課程實施要點」(以下簡稱本要

點)。 
二、 實施對象： 

(一) 一百十三學年度前以外國學生入學管道入學之學士班學生。 
(二) 一百十三學年度前入學之學士班僑生畢業自非華語學校者，惟已修畢

國文一、二者不在此限。 
(三) 一百十四學年度起以外國學生管道入學及以僑生管道入學且所就讀

系所以中文授課之大學部、碩士班及博士班學生，惟畢業自華語學校

之學生不在此限。 
三、華語文課程為上開實施對象之必修課程，不受本校學生選課辦法最低開課人

數之限制。 
四、華語文課程分級制度： 

(一) 分級依據： 
1.  本要點之實施對象，應於入學後參加由本校語言教育中心實施之

華語文能力分級測驗，依測驗結果修習「華語文一」或「華語文二」

課程。 
2.  入學前二年內已領有國家華語測驗推動工作委員會舉辦之「華語

文能力測驗」(Test of Chinese as a Foreign Language, TOCFL)(以下簡稱

華語文能力測驗)證書者，依證書級別修習課程。 
(二)  實施方式： 

1.  測驗結果為入門(A1)、基礎(A2)等級者，修業期間應依序修畢「華

語文一」、「華語文二」課程或取得「華語文能力測驗」流利級(C1)以
上證書者，始具備華語文能力畢業資格。 

2.  測驗結果為進階(B1)、高階(B2)等級者，修業期間須修畢「華語文

二」課程或取得「華語文能力測驗」流利級(C1)以上證書為止。 
3. 華語文能力分級測驗或「華語文能力測驗」檢定為流利(C1)、精通

(C2)等級者，應於規定期限內辦理免修華語課程。 
檢定級別 修習課程 
入門(A1) 華語文一 

24



基礎(A2) 
進階(B1) 

華語文二 
高階(B2) 
流利(C1) 應於規定期限內辦理 

免修華語文課程 精通(C2) 
五、華語文課程成績均計入當學期學業平均成績，惟該學分數是否計入畢業之應

修學分總數，由學生所屬學系認定之。 
六、本校華語文能力分級測驗與外國學生華語文能力資格審查事項，由語言教育

中心負責。 
七、本要點經國際事務會議及教務會議通過後實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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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宜蘭大學通識教育課程修課要點 

修正草案條文對照表 
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三、本校進修學士班/四技進修部通識課程分

三大類(如下表)，學生共需修滿二十九

個通識學分，始具畢業資格。 
(一)共同基礎課程：需修滿十四學分。 
(二)通識核心課程：需修滿七學分。 
(三)通識多元選修課程：需修滿八學

分，無領域限制。 
共
同
基
礎
課
程 
十

四

學

分 

通
識
核
心
課
程 
七

學

分 

通識多
元選修
課程 

八學分 

合

計 

國文六學
分 
英文四學
分 
英語聽講
二學分 
資訊應用
與素養二
學分 
體育零學
分 

當代法政
思潮二學
分 
社會脈動
與關懷二
學分 
環境與永
續發展二
學分 
藝術鑑賞-
美術一學
分 

人文與藝
術領域 
社會科學
領域 
自然科學
領域 
通識跨領
域 

學

生

共

需

修

習

二

十

九

個

通

識

學

分 
 

三、本校進修學士班/四技進修部通識課程分

三大類(如下表)，學生共需修滿二十九

個通識學分，始具畢業資格。 
(一)共同基礎課程：需修滿十四學分。 
(二)通識核心課程：需修滿七學分。 
(三)通識多元選修課程：需修滿八學

分，無領域限制。 
共
同
基
礎
課
程 
十

四

學

分 

通
識
核
心
課
程 
七

學

分 

通識多
元選修
課程 

八學分 

合

計 

國文六學
分 
英文四學
分 
英語聽講
二學分 
資訊應用
與素養二
學分 
體育零學
分 

當代法政
思潮二學
分 
社會脈動
與關懷二
學分 
環境與永
續發展二
學分 
藝術鑑賞-
美術一學
分 

人文與藝
術領域 
社會科學
領域 
自然科學
領域 

學

生

共

需

修

習

二

十

九

個

通

識

學

分 
 

於通識多元

選修課程中

新增「通識

跨領域」，以

增進學生的

跨領域能力 

 

附件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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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國立宜蘭大學通識教育課程修課要點 

                  103 年 4 月 22 日 102 學年度第 2 學期第 1 次通識教育委員會課程委員會議訂定 

103 年 5 月 27 日 102 學年度第 2 學期第 3 次教務會議修正通過 
106 年 5 月 16 日 105 學年度第 2 學期第 2 次通識教育委員會課程委員會議通過 

106 年 6 月 2 日 105 學年度第 2 學期第 3 次教務會議通過 
106 年 11 月 8 日 106 學年度第 1 學期第 1 次博雅學部課程委員會議修正通過 

106 年 12 月 21 日 106 學年度第 1 學期第 3 次教務會議通過 
107 年 11 月 8 日 107 學年度第 1 學期第 1 次博雅學部課程委員會議修正通過 

107 年 12 月 18 日 107 學年度第 1 學期第 2 次教務會議通過 
108 年 4 月 17 日 107 學年度第 2 學期第 1 次博雅學部課程委員會議通過 

108 年 5 月 29 日 107 學年度第 2 學期第 3 次教務會議修正通過 
109 年 11 月 11 日 109 學年度第 1 學期第 1 次博雅學部課程委員會議修正通過 

109 年 12 月 22 日 109 學年度第 1 學期第 3 次教務會議修正通過 
112 年 2 月 23 日博雅學部 111 學年度第 2 學期第 1 次課程委員會議通過 

112 年 3 月 14 日 111 學年度第 2 學期第 2 次教務會議通過 
113 年 4 月 18 日博雅學部 112 學年度第 2 學期第 1 次課程委員會議通過 

113 年 6 月 5 日 112 學年度第 2 學期第 3 次教務會議通過 
 

 

 一、 國立宜蘭大學（以下簡稱本校）博雅學部為規範本校學生修習通識教育課程，達成本校

通識教育目標，依本校通識課程之架構，訂定「國立宜蘭大學通識教育課程修課要點」（以

下簡稱本要點）。 
 二、 本校日間大學部通識課程分三大類(如下表)，學生共需修滿三十個通識學分，始具畢業資

格。 
(一)共同基礎課程：需修滿十二學分。 
(二)通識核心課程：需修滿十學分，學生需於每學群修習一門課程。 
(三)通識多元選修課程：需修滿八學分，學生需於人文與藝術、社會科學、自然科學等

三領域至少各修習一門課，雙聯學制學生無領域限制。雙聯學制學生於境外大學校

院修讀課程，具學分證明經通識教育中心審查核可者，可抵免通識多元選修課程學

分，以四學分為上限。 
共同基礎課程 

十二學分 
通識核心課程 

十學分 
通識多元選修課程 

八學分 
合計 

國文四學分 
英文四學分 
英語聽講二學分 
資訊應用與素養二學分 
體育零學分 

文學經典學群二學分 
公民素養學群二學分 
多元社會與文化學群二學分 
自我發展學群二學分 
環境永續學群二學分 

人文與藝術領域 
社會科學領域 
自然科學領域 
通識跨領域 

學生共需修
習三十個通
識學分 

三、  本校進修學士班/四技進修部通識課程分三大類(如下表)，學生共需修滿二十九個通識學

分，始具畢業資格。 
(一)共同基礎課程：需修滿十四學分。 
(二)通識核心課程：需修滿七學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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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通識多元選修課程：需修滿八學分，無領域限制。 
共同基礎課程 

十四學分 
通識核心課程 

七學分 
通識多元選修課程 

八學分 
合計 

國文六學分 
英文四學分 
英語聽講二學分 
資訊應用與素養二學分 
體育零學分 

當代法政思潮二學分 
社會脈動與關懷二學分 
環境與永續發展二學分 
藝術鑑賞-美術一學分 

人文與藝術領域 
社會科學領域 
自然科學領域 
通識跨領域 

學生共需修
習二十九個
通識學分 

四、 英文課程修課細則由語言教育中心另訂定之，體育課程修課細則由運動教育中心另訂定

之，通識核心課程修課細則由通識教育中心另訂定之。 
五、 本要點經博雅學部課程委員會會議與教務會議通過後實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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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宜蘭大學智慧健康新農業跨域學分學程修習辦法 

修正草案條文對照表 
 

 

 

修訂條文 原條文 說明 

第二條 本學程以生物資源學院為主

辦單位，審核學生之修讀申

請與修畢證明。 

第二條 本學程以生物資源學院為主

辦單位。 

依現行作業方式，

由主辦單位辦理學

生申請修讀學程與

學程證明之審核。 

第三條 本學程由生物資源學院課程

委員會為審查小組，審查本

學程之課程規劃、學生修讀

之申請與修畢證明。 

第三條 本學程由生物資源學院課程

委員會為審查小組，審查本

學程之課程規劃、學生修讀

之申請與修畢證明。 

依現行作業方式，

由主辦單位辦理學

生申請修讀學程與

學程證明之審核。 

第六條 學生於規定期限內修畢本學

程規定之科目與學分且成績

及格者，至教務行政系統進

行線上申請，並經主辦單位

線上審核通過後，由學校核

發「國立宜蘭大學智慧健康

新農業跨域學分學程」證明

書。 

 

第六條 學生於規定期限內修畢本學

程規定之科目與學分且成績

及格者，由學校核發學分學

程證明書。 

敘明學程證明申請

審核方式。 

附件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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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宜蘭大學智慧健康新農業跨域學分學程修習辦法 
 

 

 

111.12.13 生資學院 111 學年度第 2 次課程委員會議通過訂定 
111.12.20 本校 111 學年度第 1 學期第 3 次教務會議通過 

113.4.24 生資學院 112 學年度第 2 次課程委員會議修訂通過 
113.6.5 本校 112 學年度第 2 學期第 3 次教務會議通過 

 

第一條 國立宜蘭大學(以下簡稱本校)生物資源學院為提供學生跨領域之修課選擇，以培育未

來潛力科技新農，強化其就業競爭力，由生物資源學院所屬學系規劃專業課程，依據

國立宜蘭大學學分學程設置準則，設置「國立宜蘭大學智慧健康新農業跨域學分學

程」(以下簡稱本學程)，並訂定修習辦法(以下簡稱本辦法)。 

第二條 本學程以生物資源學院為主辦單位，審核學生之修讀申請與修畢證明。 

第三條 本學程由生物資源學院課程委員會為審查小組，審查本學程之課程規劃。 

第四條 凡本校學生皆可申請修讀本學程，並依「國立宜蘭大學學生修讀學分學程辦法」規定

辦理。課程規劃如附「智慧健康新農業跨域學分學程課程規劃表」。 

第五條 本學程課程規劃為基礎課程、核心課程、進階課程，學生須依規定修滿本學程課程十

五學分(含)以上，且至少應有九學分不屬於學生主系、所、加修學系及輔系之必修科

目，方可取得修讀學程證明。 

第六條 學生於規定期限內修畢本學程規定之科目與學分且成績及格者，至教務行政系統進行

線上申請，並經主辦單位線上審核通過後，由學校核發「國立宜蘭大學智慧健康新農

業跨域學分學程」證明書。 

第七條 本辦法如有未盡事宜，悉依本校學分學程設置準則及相關法規辦理。 

第八條 本辦法經生物資源學院課程委員會議及教務會議通過後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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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宜蘭大學「智慧健康新農業跨域學分學程」課程規劃表 

類別 課程名稱 學分 開課學系/必選修 
時數 

(講授/實驗) 

 生物學 2 食品系(必) 

園藝系(選) 

原民班(必) 

2/0 

基礎 生物學 一 3 生動系(必) 3/0 

課程 生物學 二 3 生動系(必) 3/0 

 農業概論 2 原民班(必) 

森林系(選) 

生動系(選) 

園藝系(選) 

食品系(選) 

生機系(選) 

2/0 

 普通化學 一 2 生機系(必) 

食品系(必) 

生動系(必) 

森林系(必) 

園藝系(必) 

2/0 

備註:基礎課程應至少修習一門，但不計入學程學分。 

 智慧農業之健康照護與疾病監控 2 生動系(選) 2/0 

 智慧農業之飼養管理技術 2 生動系(選) 2/0 

核 植物工廠導論 3 生機系(選) 3/0 

心 工程技術在精準農業的應用 1 生機系(選) 0/2 

課 食品衛生法規 2 食品系(必) 2/0 

程 食品衛生與安全 2 食品系(必) 2/0 

 智慧農業在林業產銷之應用 2 森資系(選) 2/0 

 森林特產物 3 森資系(選) 3/0 

 有機農業 3 園藝系(選) 3/0 

 植物生理學 2 園藝系(必) 2/0 

備註:核心課程應至少修習八學分。 

 智慧農業在動物生產之應用 2 生動系(選) 2/0 

進 智慧農業在豬育種與繁殖管理之應用 2 生動系(選) 2/0 

階 智慧農業之飼料營養開發 2 生動系(選) 2/0 

課 多元健康之國際行銷與跨域創業 2 生動系(選) 2/0 

程 精準生物製劑於動物健康管理之應用 2 生動系(選) 2/0 

 畜牧資源於健康及環境的精準再利用 2 生動系(選) 2/0 

 畜禽動物精準健康監測與監控實務操作 1 生動系(選) 0/2 

 伴侶動物食品新產品開發 1 生動系(選) 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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類別 課程名稱 學分 開課學系/必選修 
時數 

(講授/實驗) 

 物聯網智慧應用 3 生機系(選) 3/0 

 感測器原理與應用 3 生機系(選) 3/0 

 機器學習在生物產業的應用 3 生機系(選) 3/0 

 智能溫室工程 3 生機系(選) 3/0 

 營養學 3 食品系(必) 3/0 

 食品感官品評及實習 2 食品系(選) 1/2 

 保健食品概論 2 食品系(選) 2/0 

進 陸域生態調查技術與評估 3 森資系(選) 3/0 

階 森林土壤性質與管理 3 森資系(選) 3/0 

課 無人機於林業之應用 2 森資系(選) 2/0 

程 育林試驗計量方法 2 森資系(選) 2/0 

 地理資訊系統 3 森資系(選) 2/2 

 林木抽出物及實習 3 森資系(選) 2/2 

 無人機在智慧農業的前瞻運用 2 森資系(選) 2/0 

 無人機應用技術導論 2 森資系(選) 2/0 

 遙感探測應用 2 森資系(選) 2/0 

 保健園藝作物 3 園藝系(選) 3/0 

 園藝景觀療癒概論 2 園藝系(選) 2/0 

 休閒園藝 3 園藝系(選) 3/0 

 植物色素 2 園藝系(選) 2/0 

 智慧科技在作物產銷之應用 2 園藝系(選) 2/0 

 健康療癒環境的應用與效用評估 2 園藝研究所(選) 2/0 

 智慧農業物聯網實作 1 資工系(選) 0/2 

 智慧科技在休閒產業的應用 2 經管系(選) 2/0 

備註:進階課程應至少修習四學分，且至少二門非屬學生主系、所、加修學系及輔系之科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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